附件1
山东省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名单
	一、园区类

	序号
	城市
	产业基地名称

	1
	青岛
	夏格庄镇装配式超低能耗及绿色建筑产品生产基地

	2
	淄博
	淄博周村区新材料产业园区

	3
	烟台
	烟台市蓬莱区绿色建筑产业园

	4
	济宁
	济宁运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5
	济宁
	兖州工业园区

	二、企业类

	序号
	城市
	产业基地名称

	1
	济南
	国舜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2
	
	山东鼎瑞泰沣实业有限公司

	3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5
	
	山东鲁碧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6
	
	山东磁浮列车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7
	
	山东汇富建设集团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8
	
	山东联海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
	
	山东通发实业有限公司

	11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3
	
	营特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4
	
	中建绿色建筑产业园（济南）有限公司

	15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16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7
	
	伯达港丽智能装备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18
	
	济南市人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9
	
	中建八局建筑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20
	
	济南嬴州连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1
	青岛
	得恒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2
	
	青岛光大集团大型构件有限公司

	23
	
	青岛义和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24
	
	青岛动车小镇昌明装配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5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26
	
	山东高速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27
	
	青岛中科坤泰装配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8
	淄博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山东和悦生态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1
	
	旭密林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2
	枣庄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3
	
	山东三维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34
	
	山东连云山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5
	
	山东红三叶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36
	
	山东天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
	
	山东智赢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38
	烟台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39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40
	
	山东广发建材制品有限公司

	41
	
	阿鲁特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42
	潍坊
	高密龙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43
	
	山东上冶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44
	
	昌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45
	
	山东泰迅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46
	
	潍坊三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47
	济宁
	山东德丰重工有限公司

	48
	
	山东海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49
	
	山东华亿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50
	
	山东经典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52
	
	山东卓越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53
	
	山东恒昌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济宁市汇源建安有限公司

	55
	
	山东华汇住宅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56
	
	山东嘉达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7
	
	山东宁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8
	
	山东宜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9
	
	山东兖州建设总公司

	60
	泰安
	泰安市联强远大建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61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2
	威海
	山东隆济时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
	
	威海利东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64
	日照
	日照市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5
	
	日照天工绿能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6
	临沂
	金明寓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7
	
	临沂市政众信建材有限公司

	68
	
	山东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69
	
	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0
	
	中交（临沂）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71
	德州
	德州海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72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3
	
	山东联兴绿厦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74
	聊城
	山东鑫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75
	
	极景门窗有限公司

	76
	
	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77
	菏泽
	北汇绿建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2
山东省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核查评估要点
（企业类）
产业基地名称：
	一、约束性指标

	核查评估内容
	评价标准
	结  论
	备  注

	1.发展规划实施情况
	按照基地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规划的建设思路、建设目标组织实施，保障措施有力
	
	

	2.质量安全生产情况
	上年度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各类质量事故
	
	

	3.任务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既定工作计划和主要任务指标要求
	
	

	二、评价性指标

	核查内容
	评分标准
	得  分
	备  注

	1.运营管理能力
（20分）
	1.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配套设施、设备完备、齐全，得3分；
2.企业组织架构合理，建立了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按程序文件落实到位，共6分。其中，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得2分，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2分，通过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得2分，得2分。
（需提供有效期内的三体系认证原件）
3.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企业运营管理，实现材料、生产、存放及运输管理信息化，得3分；
4.质量保障体系完善，配备专职质量管理人员，生产记录、原材料进货检验及保管、过程检验、出厂检验及不合格品控制等资料完备，得3分；
5.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完善，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具有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机构，安全生产管理资料完备，得3分；
6.按规定向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送年度发展报告、统计报表等相关情况，有关统计数据准确真实，得2分。
	
	

	2.科技创新能力
（15分）
	建有技术研发中心，拥有技术研发团队（10人以上），技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在装配式建筑领域有较高影响力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得3分；
2.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方面水平较高，具备BIM等技术应用实施能力，得2分。
3.开展校企合作，充分利用院校、科研机构资源拓展研发能力，得2分。
4.上年度研发投入费用占同期销售收比例1%以上，得2分。
5.拥有装配式建筑相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科技成果或专利，每有1项得1分，最高得4分。
6.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得2分。
（以上需提供证明材料原件）
	
	

	3.市场信誉情况
（15分）
	1. 市场信誉良好，无征信不良行为记录或取得信用评级认证，得5分。
2.无被投诉举报情况，得5分。
3.社会贡献受到市级及以上表彰，得5分。
	
	

	4.生产应用能力
（35分）
	1.房地产开发、施工、设计、监理企业：
（1）取得相应的企业资质：房地产开发一级及以上（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总承包壹级（施工企业）、设计甲级（设计企业）、监理甲级（监理企业）等资质，得2分。
（2）具有较强的区域影响力，主营业务年收入达到1亿元以上，得5分，7000万元～1亿元（含），得3分；5000万～7000万元（含），得2分；5000万元（含）以下得1分。
（3）实施装配式建筑工程超过30万平方米，得5分；15万～30万平方米（含），得3分；10万～15万平方米（含），得2分。
（4）实施的装配式建筑工程达到A级以上，每个项目得2分，最高得4分。
（5） 实施的装配式建筑工程采用EPC模式，每个工程得1分，最高得3分。
（6）实施的装配式建筑工程采用全过程咨询服务，每个工程得1分，最高得3分。
（7）实施的工程列入省级及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项目，每项得2分，最高得4分。
（8）企业获得省级以上表彰及荣誉的，每项得1分，最高得5分。
（9）组织、承办相关人才培养、技术培训、技能竞赛等活动，每有1项得1分，最高得4分。
（以上需提供证明材料原件）
2.科技研发企业：
（1）承担省级以上装配式建筑科研课题或重点研发计划，低于2项不得分，超过2项、每增加1项得2分，最高得8分。
（2）主编、参编国家、行业、省有关标准，低于2项不得分，超过2项、每增加1项得1分，最高得4分。
（3）编纂、出版装配式建筑有关专著或教材，每有1项得1分，最高得3分。
（4）在核心期刊发表装配式建筑有关论文，低于2篇不得分，超过2篇、每增加1篇得1分，最高得3分。
（6）获得装配式建筑领域相关科技奖项，获得省级（含）以上科技进步奖得4分，每获得1项其他正式科技奖项得2分，最高得10分。
（7）通过装配式建筑有关成果转化、技术转让、专利实施等，取得自身收益及自我发展能力，每有1项得1分，最高得4分。
（8）组织、承办相关人才培养、技术培训、技能竞赛等活动，每有1项得1分，最高得3分。
（以上需提供证明材料原件）
3.预制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
（1）生产产品种类齐全，包括预制外墙等竖向预制构件，年设计产能10万m3及以上得5分，年设计产能5万m3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需提供资料包括：1、设备铭牌2、设备购买合同、发票3、固定模台数量（合同、发票）4、设备台账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2）实际产能5万m3及以上得5分，实际产能1万m3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资料包括：合同、发票、相关施工图设计图纸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3）工程应用情况良好，共8分。其中年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应用量在10万m2及以上得4分，年应用量在2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累计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应用量在70万m2及以上得4分，累计应用量在50万m2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生产场所为标准化工业厂房，配套设施齐全、运维良好，工厂布局及面积满足生产、储存、运输等实际需求，场地与设施保证，共6分。（需提供资料包括：土地使用证明文件、房产证、施工图纸、第三方测绘图、租赁合同或其他能证明相关面积的材料。）
1）厂区面积在6万m2及以上得2分，2.5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2）生产车间面积在2.5万m2及以上得2分，1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3）堆场面积在3万m2及以上得2分，1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5）生产设备齐全、运维良好，集成化、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艺成熟先进，生产线布置合理、效率高，生产能力保证共8分。（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台账（财务提供的固定资产台账）、设备图片、检定证书及相关发票或其他资料）
1）具有相当于180型及以上的混凝土搅拌站成套设备加工能力得2分，等于120型的得1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120型以下的不得分；
2）起吊设备不少于18台，且起吊总吨位180t以上得2分，少于6台或起吊总吨位小于60t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最不利参数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3）先进工艺设备4分，其中数控钢筋加工设备0.5分，集热养护设备1.5分，自动化流水线2分。
（6）设立专门的检测实验室，配备专业检测技术人员，检测设备齐全，运维良好，检测项目涵盖主导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其中砂石、水泥、钢筋、外加剂、粉煤灰和保温检测成套设备，每项0.5分；共3分。（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台账（财务提供的固定资产台账）、设备图片、检定证书及相关发票或其他资料)
4.钢结构部品部件生产企业：
（1）生产产品种类齐全，具有钢结构住宅部件生产能力，年设计产能在5万t及以上得5分，年设计产能2万t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铭牌、设备购买合同、发票、设备台账等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2）年实际产能在3万t及以上得5分，年实际产能1万t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资料包括：合同、发票、相关施工图设计图纸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3）工程应用情况良好，共8分。其中年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应用量在10万m2及以上得4分，年应用量在2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累计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应用量在70万m2及以上得4分，累计应用量在50万m2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生产场所为标准化工业厂房，配套设施齐全、运维良好，工厂布局及面积满足生产、储存、运输等实际需求，场地与设施保证，共6分。（需提供资料包括：土地使用证明文件、房产证、施工图纸、第三方测绘图、租赁合同或其他能证明相关面积的材料。）
1）厂区面积在6万m2及以上得3分，2.5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2）生产车间面积在2.5万m2及以上得3分，1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5）生产设备齐全、运维良好，集成化、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艺成熟先进，生产线布置合理、效率高，生产能力保证共8分。（需提供资料包括：采购合同、发票、设备明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检定报告等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1）下料设备：总数量超过30台得3分，少于20台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下料设备包括：圆盘锯、带锯（最小切断700mm）；半自动气割机、开坡口专用机（粗糙度在200μm以下）；自动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各类钻床；压力机（≥1000吨）、H型钢矫正机（板厚40mm以上）、板材矫正机（板厚≥24mm）；端面铣切机；折弯机、弯管机、刨边机、剪切机等。
2）焊接设备：半自动焊机（二氧化碳焊机、埋弧焊）30台以上得1分，少于20台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自动焊机（二氧化碳焊机、埋弧焊机、电渣焊机、实用机器手）8台以上得2分，少于6台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3）起吊设备（桥式、龙门、塔式等）不少于18台，且起吊总吨位240t以上得2分，少于6台或起吊总吨位小于100t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
（6）设立专门的检测实验室，配备专业检测技术人员，检测设备齐全，运维良好，检测项目涵盖主导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其中：万能试验机（60t以上）、冲击试验机、超声波探伤仪、磁粉探伤仪或染色探伤仪、X射线仪和其他测量仪器（温湿度仪、标准钢制卷尺、漆膜测厚仪），每项0.5分；共3分。（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台账（财务提供的固定资产台账）、设备图片、检定证书及相关发票或其他资料）
5.木结构部品部件生产企业：
（1）主导产品种类多样，年设计产能3万m3及以上得5分，年设计产能1万m3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铭牌、设备购买合同、发票、设备台账等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2）年实际木材加工量1万m3及以上得5分，实际产能0.3万m3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资料包括：合同、发票、相关施工图设计图纸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3）工程应用情况良好，年工程应用量在3万m2及以上得8分，应用量在1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生产场所为标准化工业厂房，配套设施齐全、运维良好，工厂布局及面积满足生产、储存、运输等实际需求，场地与设施保证，共6分。得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需提供资料包括：土地使用证明文件、房产证、施工图纸、第三方测绘图、租赁合同或其他能证明相关面积的材料。）
（5）生产设备齐全、运维良好，集成化、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艺成熟先进，生产线布置合理、效率高，生产能力保证共8分。（需提供资料包括：采购合同、发票、设备明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检定报告等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6）设立专门的检测实验室，配备专业检测技术人员，检测设备齐全、运维良好，检测项目涵盖主导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检测能力保证共3分。得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台账（财务提供的固定资产台账）、设备图片、检定证书及相关发票或其他资料)
6.装备制造企业：
（1）具备较强的规模化生产能力，生产的装备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较高，在装配式建筑工程或有关生产企业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年生产或销售量60台（套）及以上得20分，年生产或销售量10台（套）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资料包括：合同、发票、设计图纸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2）生产场所为标准化工业厂房，配套设施齐全、运维良好，工厂布局及面积满足生产、储存、运输等实际需求，场地与设施保证，共6分。得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需提供资料包括：土地使用证明文件、房产证、施工图纸、第三方测绘图、租赁合同或其他能证明相关面积的材料）
（3）生产设备齐全、运维良好，集成化、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艺成熟先进，生产线布置合理、效率高，生产能力保证共6分。（需提供资料包括：采购合同、发票、设备明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检定报告等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4）设立专门的检测实验室，配备专业检测技术人员，检测设备齐全、运维良好，检测项目涵盖主导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检测能力保证共3分。(该方面核查需提供以下资料：设备台账（财务提供的固定资产台账）、设备图片、检定证书及相关发票或其他资料）
7.内装部品生产企业：
（1）年设计产能1万套及以上得5分，年设计产能3000套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该核查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铭牌、设备购买合同、发票、设备台账等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2）年实际产能5000套及以上得5分，年实际产能1000套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资料包括：合同、发票、相关施工图设计图纸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3）工程应用情况良好，年工程应用量在10万m2及以上得8分，应用量在2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生产场所为标准化工业厂房，配套设施齐全、运维良好，工厂布局及面积满足生产、储存、运输等实际需求，场地与设施保证，共6分。（需提供资料包括：土地使用证明文件、房产证、施工图纸、第三方测绘图、租赁合同或其他能证明相关面积的材料。）
（5）生产设备齐全、运维良好，集成化、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艺成熟先进，生产线布置合理、效率高，生产能力保证共8分。
（6）设立专门的检测实验室，配备专业检测技术人员，检测设备齐全、运维良好，检测项目涵盖主导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检测能力保证共3分。（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台账（财务提供的固定资产台账）、设备图片、检定证书及相关发票或其他资料）
8.墙板部品生产企业：
（1）年设计产能30万m3及以上得5分，年设计产能10万m3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铭牌、设备购买合同、发票、设备台账等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2）年实际产能10万m3及以上得5分，年实际产能5万m3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资料包括：合同、发票、相关施工图设计图纸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3）工程应用情况良好，年工程应用量在30万m2及以上得8分，应用量在5万m2及以下不得分，介于两者之间按线性差值计算分数。（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生产场所为标准化工业厂房，配套设施齐全、运维良好，工厂布局及面积满足生产、储存、运输等实际需求，场地与设施保证，共6分。（需提供资料包括：土地使用证明文件、房产证、施工图纸、第三方测绘图、租赁合同或其他能证明相关面积的材料。）
（5）生产设备齐全、运维良好，集成化、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艺成熟先进，生产线布置合理、效率高，生产能力保证共8分。
（6）设立专门的检测实验室，配备专业检测技术人员，检测设备齐全、运维良好，检测项目涵盖主导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检测能力保证共3分。（需提供资料包括：设备台账（财务提供的固定资产台账）、设备图片、检定证书及相关发票或其他资料）
	
	按照基地类型使用

	5.人才队伍情况
（15分）
	1.建立了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拥有稳定的技能职工队伍，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共7分。其中，主要关键岗位持证（中级职称及以上）且为本单位人员，其中技术负责人和质量负责人均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得2分；厂长（经理）、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试验室主任、质量负责人及安全负责人在岗履职得5分，每个岗位1分。（需提供材料包括：1、人员台账；2、学历、职称证明文件；3、任职聘任文件；4、职责清单；5、社保证明文件；6、社保非本单位人员需提供工资发放证明文件；可以证明在岗履职的相关文件记录。）
2.技术团队人才梯队合理、综合素质较高，共6分。其中，团队本科及以上学历技术人员占比50%以上，得3分；副高级技术职称以上技术人员占比20%以上，得3分。（需提供材料包括：1、人员台账；2、学历、职称证明文件；3、任职或聘任文件；4、社保证明。）
3. 建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机制，共2分。其中，通过采取校企合作、组织参加市级以上装配式建筑相关培训、自主开展培训等形式，组织或参与1次得1分。（需提供材料包括：1、企业培训机制管理体系文件；2、培训记录；3、现场培训照片；4、培训通知）
	
	

	合  计
	
	

	说明：1.约束性指标为否决项，需全部满足。否则，视为不合格；2.评价性指标合计100分。


山东省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核查评估要点
（园区类）
园区名称：
	一、约束性指标

	核查评估内容
	评价标准
	结  论
	备  注

	1.发展规划实施情况
	按照园区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规划的建设思路、建设目标组织实施，保障措施有力
	
	

	2.质量安全生产情况
	上年度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各类质量事故
	
	

	3.任务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既定工作计划和主要任务指标要求
	
	

	二、评价性指标


	核查内容
	评分标准
	得  分
	备  注

	1.运营管理能力
（25分）
	1.建立政府职能部门参与的工作管理机制，得3分；
2.园区管理规范，建有园区管理制度，并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运营管理，得3分；
3.出园产品质量保障体系完善，配备专职质量管理人员，质量管理资料完备，得3分；
4. 园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完善，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具有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机构，安全生产管理资料完备，得3分；
5. 园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完善，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资料完备，得3分；
6.园区内企业均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按程序文件落实到位共5分。园区内有一家企业不满足，扣1分，最低0分；
7.建立动态监管制度，定期对园区内企业质量、安全、环保等进行评估，提出处理措施并督促落实，得3分；
8.按规定向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送年度发展报告、统计报表等相关情况，有关统计数据准确真实，得2分。
	
	

	2.市场信誉情况
（15分）
	1.上年度园区内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各类质量事故，共5分。园区内有一家企业不满足，扣1分，最低得0分；
2.园区内企业市场信誉良好，无不良失信情况或取得信用评级认证，并无被投诉举报情况，共5分。园区内有一家企业不满足，扣1分，最低得0分；
3.社会贡献受到市级及以上表彰，共5分。园区内有一家企业受到表彰，得1分，最高5分。
	
	

	3.鼓励扶持措施
（20分）
	1.推动以政府名义出台相关文件鼓励和支持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发展的，得3分；
2.成立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联合会商机制的，得3分；
3.制定符合园区发展阶段、突出园区产业特色、有效惠及服务企业、促进发展环境升级以及注重提升服务质量的投资融资、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市场开拓、绿色环保、产业链完善的政策措施，每项得2分，共10分； 
4.组织开展新型建筑工业化相关学习交流活动或组织培训的，每项得1分，共4分。
	
	

	4.产业发展能力
（40分）
	1.园区内产业布局合理，涵盖新型建筑工业化设计、生产、施工、装配化装修、装备制造、建材生产、科技研发等企业类型，每种企业类型得1分，共7分；
2.园区内企业具有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的，每个得2分，省级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每个得1分，最高得5分；

3.园区内企业被认定为新型建筑工业化全产业链链主的，每个得2分，最高得6分；
4.园区内企业成立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的，每个得1分，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的，每个得2分，最高得6分；
5.园区内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交流合作,每个得1分，最高得5分；
6.园区内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6分。
7.园区内设有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并开展人才培养、技术讲座、专家研讨会、技术竞赛等交流培训活动的，每项得1分，共5分。
	
	根据企业分类使用

	合  计
	
	

	说明：1.约束性指标为否决项，需全部满足。否则，视为不合格；2.评价性指标合计100分。


附件3
山东省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
工作实施情况报告
（编制要点）
一、产业基地概况
包括企业规模、业务情况、组织机构等情况。
二、产业基地工作开展情况
对照《山东省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申报书》提出的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任务、建设任务、工作计划等要求，依据评估内容要求，总结已完成工作任务情况及工作经验和成效，包括新型建筑工业化各业务板块产业能力及实际产能、人才队伍建设、核心技术和配套产品技术研发创新、成果转化推广及应用情况、技术集成及产业协同发展情况等（附反映基地建设、生产车间、存放堆场、工程应用、科研创新、产业协同等基地创建风貌的照片等影像资料）。
三、存在问题
说明当前实际工作进度，指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影响因素和制约条件。未按时完成目标任务的说明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和拟完成时间，以及实施方案整改申请。
四、下步发展计划及意见建议
附件4
山东省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
发展情况统计表
（园区类）
园区名称（盖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地    址
	
	邮   编
	

	园区属性
	

	产业定位
	

	园区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邮    箱
	

	占地面积
（平方千米）
	
	产业规模
（亿元）
	

	重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1
	
	

	2
	
	

	…
	
	

	生产状况
（新型建筑工业化业务）
	上年总产值（万元）
	
	上年净利润（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上年研发投入（万元）
	

	建设目标、建设任务和保障措施组织实施情况：


山东省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
发展情况统计表
（企业类）
	单位名称（盖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基地类型
	□设计类   □施工类  □监理类 
□部件生产类（□预制混凝土部件  □钢结构部件 □木结构部件  □其他：   ）
□部品生产类（□门窗幕墙  □集成厨卫 □新型墙材 □装配式装修 □其他：   ）
□装备制造类   □科技研发类

	企业性质
	
	企业资质
	

	单位地址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万元）
	

	负责人及职务
	
	办公电话及手机
	

	联系人及职务
	
	办公电话及手机
	

	员工总数（人）
	
	高级技术人员数量（人）
	

	年度
	总经营收入
（万元）
	总净利润
（万元）
	生产总值
（万元）
	科研费用投入
（万元）

	2023年
	
	
	
	

	二、工程实施情况（设计类、施工类、监理类基地填写，如具备部品部件生产能力，应同时填写生产应用情况栏目）

	企业资质
	2023年实施的装配式建筑面积（万m2）
	实施EPC（施工总承包）项目数量
	实施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数量
	实施的装配式建筑工程获奖数量（项目名称、奖项名称）

	
	
	
	
	

	三、生产应用情况（部件部品生产类基地填写）

	主要产品
	厂房面积（万m2）
	生产线数（条）
	设计年
产能
	是否通过绿色建材认证
	2023年实际年产能
	2023年工程应用面积（万m2）

	
	
	
	
	
	
	

	四、科技创新情况（所有类型产业基地均填写）

	1.科研基础条件（提供人员清单，含姓名、单位职务、学历职称、执业资格等）

	技术（学术）带头人及职称
	技术团队人数（人）
	博士学位人数（人）
	研究员或教授职称人数（人）
	有关实验室面积（万m2）
	主要实验
设备
	是否具备BIM等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

	
	
	
	
	
	
	

	2.科研成果情况（提供成果清单）

	承担的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数量（个）
	拥有自主研发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数量（个）
	相关著作、论文数量本（篇）
	获得的专利数量（个）
	研发成果装配式建筑工程应用面积（万㎡）
	省级以上科技奖项获奖情况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3.有关标准规范、工法编制情况（提供相关清单）

	主编的有关国家标准数量（本）
	参编的有关国家标准数量（本）
	主编的有关地方标准数量（本）
	参编的有关地方标准数量（个）
	编制的国家级工法数量（个）
	编制的省级工法数量（个）

	
	
	
	
	
	

	五、新型建筑工业化相关人才培养、培训情况（所有类型产业基地均填写）

	

	六、备注
	


说明：部件部品生产类企业产能单位：预制混凝土部件生产类为万立方米；钢结构部件生产类为万吨；木结构部件生产类为万立方米；新型墙材类为万立方米（标块）；门窗幕墙类为万平方米；集成厨卫类为万套；装备制造类为万台（套）。
附件5
山东省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自评情况汇总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基地名称
	得  分
	存在问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